供应商送样须知

1.该项目中选候选人须在接采购人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项下所有货物的样品递交至指定地点，若中选候选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将样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的，则视为放弃中选资格；
2.样品经我司确认符合要求后推荐成交，供应商根据认可的样品进行供货，成品货物质量标准须与样品保持一致；若样品不满足采购人要求的则不予推荐成交。
3.其他要求：
①须在包装箱内附送样清单（格式自拟），注明送样项目名称、物资名称、品牌、型号规格及送样数量；
②样品的生产、包装、运输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由中选候选人自理，采购人不支付任何样品的费用；
③样品原则上应现场送达，如邮寄送达的，邮寄过程中样品遗失、损毁、逾期以及其他任何问题均由中选候选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邮寄费用由中选候选人承担；
4.送样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镇硖许公路与郭北路交叉口杭海城际铁路盐官车辆基地；
[bookmark: _GoBack]5.接收人：董晓波，联系电话：18268827441

